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
 
 

 

 

鲁教招字〔2019〕5 号 
  

 

山东省教育厅等 5 部门 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净化考试环境 
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违法犯罪活动 

专项行动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市人民政府,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各

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
中共山东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

山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

山 东 省 公 安 厅 

山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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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净化考试环境严厉打击考试作弊 
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方案 

 

为规范整顿考试秩序，打击考试违法犯罪活动，维护考试公

平公正和社会和谐稳定，定于 2019 年 4 月中旬至 6 月底在全省

开展“净化考试环境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违法犯罪活动”专项行动。

现制订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

实中央和省领导指示批示精神，组织开展净化考试环境严厉打击

考试作弊违法犯罪活动，规范考试秩序，端正考试风气，净化考

试环境，切实解决考试安全问题，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和社会和谐

稳定。 

 二、工作目标 

通过专项行动，加强学生考试诚信法纪教育，诚信考试文化

建设取得显著成效；全面加强考试管理，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；

考试环境得到净化，考风考纪实现根本好转；考试安全保障机制

进一步健全，安全防范水平进一步提高；考试安全协同治理体系

基本形成，考试治理能力显著提升，为实现“不敢作弊、不能作

弊、不想作弊”的“平安考试”目标奠定坚实基础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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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“部门联动、综合治理，打防结合、标本兼治”的工作

原则，在全省范围内对包括助考犯罪在内的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

动，依法依纪查实惩处。具体采取五项措施： 

（一）严格考试管理。由省教育厅负责，完善考试工作责任

体系，严格落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、考点、考试

组织者、监考人员工作职责，形成上下贯通、层层落实的主体责

任链条。全面加强考试管理制度建设。在全省深入开展学生考试

诚信法纪教育，严肃处理考试违规违纪行为。各地要全面开展考

试风险大排查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；扎实开展考务人员工作培训。 

（二）打击生产销售作弊器材。由省教育厅牵头，省公安厅、

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配合，开展联合执法。

设立举报电话、信箱，通过群众举报、网上搜索、现场查访等多

种渠道广泛收集违法生产、销售作弊器材线索、证据。对生产销

售作弊器材用于考试作弊、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；

对无照经营的市场主体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。 

（三）打击考试作弊违法犯罪活动。由省公安厅牵头，省教

育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配合。对 2018 年底以来，在艺

术考试、研究生考试、普通专升本考试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

期间，涉嫌考试作弊的违法犯罪线索逐条梳理调查，符合立案条

件的，依法立案侦办，一查到底。对兜售考试试题及答案、组织

招揽作弊考生、涉嫌考试诈骗等线索深入分析研判，追根溯源，

依法打击整治。对案件涉及不法团伙人员、考生和教育系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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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，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考试期间加大联合防范排查力度，

对在考场内外非法发射无线电信号、携带作弊器材用于考试作弊

等行为，依法依纪严肃查处。 

（四）清理整顿助考培训机构。由省教育厅牵头，省市场监

管局、省公安厅等部门配合，开展联合执法，对我省核心业务为

艺术考试、普通专升本考试、研究生考试、春季高考、高中学业

水平考试等考试培训机构，全面开展资质、业务及广告宣传等方

面的审核，对未经审批擅自开业，利用公司名义从事组织考试作

弊等违法行为的，对相关机构和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严把教

育培训机构市场准入关，加强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前置审批和后期

监管，建立集中整治行动与日常检查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。 

（五）净化涉考网络环境。由省委网信办牵头，省教育厅、

省公安厅等部门配合，实时搜索、监测、研判涉考有害信息，对

通过网站论坛、贴吧、博客、微博、微信、QQ 群等互动栏目，

搜索引擎、社交网站以及其他有关信息传播渠道散发疑似试题泄

密、考试作弊等有害信息的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封堵删除，

并视危害程度，及时落地查人，依法惩处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部署启动。4 月份，研究制订实施方案，落实职责分

工，各项工作牵头部门制订专项实施方案；召开专项行动动员视

频会，实施专项行动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，为专项行动顺利开展

营造良好舆论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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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集中整治。4 月中旬至 5 月，实施集中整治行动。5

月底，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专项行动成果，发挥对各种涉

考违法犯罪活动的震慑作用，为教育考试创造良好环境和氛围，

实现“平安考试”目标。 

（三）巩固深化。6月底，召开工作总结会，汇总工作成果，

总结经验教训，建立保障考试安全、打击考试作弊犯罪活动长效

机制。 

五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“净化考试环境严打考试作弊违法犯

罪活动专项行动”由省招考委负责，省委网信办、省教育厅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联合推动。

专项行动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，具体负责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，

定期调度工作，汇总进展情况。 

（二）加强部门协同。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

想，主动担当作为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及时会商研判形势，凝聚工

作合力，形成协调联动、分工合作、齐抓共管、系统打击的工作

格局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正面宣

传引导作用，积极争取社会各界、人民群众对专项行动的理解和

支持，为专项行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掌握好宣传报道的时机、

角度和力度，及时发布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果，形成宣传声势和强

大震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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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各级要建章立制，把整顿考试秩序、

打击考试作弊违法犯罪活动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，加强对教育

考试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，形成常态化的联合执法合力，持续净

化考试环境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8年 4月 16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王 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80 份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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